中台灣跨校整合（中興）科研產業化平台
個案申請「經濟部科研產業化價值創造計畫」切結書此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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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(計畫主持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(請簽名+蓋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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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＿＿＿＿＿＿＿計畫主持人姓名）向中台灣跨校整合（中興）科研產業化平台遞件申請「經濟部科研產業化價值創造計畫（價創3.0）」，本人保證提案之計畫簡報/書內容及相關文件內所列資訊，均符合「經濟部推動學術機構進行產業創新及研究發展補助辦法」及已公告之計畫徵件「申請須知」等相關說明文件規範。另亦保證本人於申請本次計畫之執行期間絕無個人休(長)假規劃，若通過本計畫，將依時程如期執行，特立此切結為憑。如經發現有不實之情事，願接受平台不受理/不推薦本申請案之處理方式，後續發生任何相關問題亦概由本人承擔，且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